
附件

陕西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

信息技术科目机考成绩复核申请表

市（区） 县（市、区）

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

考籍号 联系电话

学籍所在学校

考生类型 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在校生 其他

信息技术科目

公布成绩

学籍所在学校

意见 班主任签名： 学校公章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考试机构

意见

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说 明

1 、 在 公 布 成 绩 栏 填 写 信 息 技 术 科 目 成 绩 。

2、“其他”类型考生（社会人员及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）无需填写“学籍所在学校意见”。

考生签名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
